
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费用以人民币元计算） 

 

A项：展商工厂装车自运到展馆卸货区： 

展商在指定的日期将展品运到展馆卸货区场地后，指定运输服务商负责：在展览馆卸货

区（或展馆内）卸车 进馆 展品就位→箱板运往存放地。 

重量（吨） 4.9以下 5-9.9 10-14.9 15-19.9 20-24.9 25以上 

费用标准 80元/吨 90 元/吨 110元/吨 130元/吨 150元/吨 175元/吨 

 

B项：自运撤馆服务 

展品自展台出馆装车展商自运回工厂。  

重量（吨） 4.9以下 5-9.9 10-14.9 15-19.9 20-24.9 25以上 

费用标准 80元/吨 90 元/吨 110元/吨 130元/吨 150元/吨 175元/吨 

如需在展馆现场办理小件物品的回程托运,请于闭馆前联系场馆指定物流公司顺丰速运,    

现场办公地点:  新国展南登录厅顺丰柜台。 

 

C项：开箱装箱（包括下底托、上底托、摘帽、扣帽等）服务： 

开箱 整理箱板（注明展台号） 运往存放地 闭幕后送回展台装箱。 

收费标准：70元/立方米。 

 

D项：超限大件装/卸附加费及进馆立起、撤馆放倒、组（拆）装、二次移位、加班等特殊

服务： 

a.铲车 

吨位(吨) 3 5-7 8-10 12-15 

费用标准 60元/小时 120元/小时 200元/小时 300元/小时 

b.吊车 

吨位(吨) 8 16 25 50 70 100 

费用标准 
200 元/ 

小时 

350 元/ 

小时 

600元/小

时 

1000元/ 

小时 

2200元/

小时 

 5500/ 

小时 

备  注： 

1.上述费率最低收费标准为 2小时，不足 2小时按 2小时计收；超过 2小时的部分，不

足 1小时按 1小时计收。 

2.人工费：25元/人/小时。 

3.120吨及以上吊车费用另议。  

4.展品二次移位：按货物的体积或重量（80元/立方米/吨）或所使用机力产生的费用

择高计收。 

 

E项：展期空箱储存费 

开幕期间空包装箱（板）的仓储费：收费标准为：人民币 10.00元/立方米/天 

 

F项：集装箱掏箱/装箱费（含厢式货车及栏板固定货车） 

凡使用集装箱或厢式货车及栏板固定货车运输展品到展场的，另收掏/装箱费：人民币

10元/立方米（40`集装箱=46 立方米；20`集装箱=23 立方米；厢式货车及栏板固定货车以

实际测量运送的展品尺寸计算掏/装箱费用）。 



 

G项：展品管理费（进出馆） 

根据展馆运输管理规定，展览品进出馆需缴纳管理费用，收费标准为人民币 30元/立方

米。 

 

H 项：钢板租用费：RMB2000.00/块/展期 

 

特别提示：其它以上未涉及的特殊服务的费用另议。 

 

以上各项收费说明： 

1.单件或单票货物不足一吨或一立方米的，各项收费均最低按一吨或一立方米计算。 

2.单件货物重量超过5吨者为超限展品，需在开展前一个月提供详细资料，如重量、尺

寸及特殊操作要求等，以便配备机力并加收大件装卸附加费。 

3.上述费用标准不含铁路、公路及航空来回程运费。 

4.凡缴纳运输服务费用的参展商，我司须加收各项服务费用总金额的 6%作为增值税税

费。 

 

注意事项： 

1.展品进、出馆装卸及组装等操作需要专用起吊或组装工具的，请各参展商务必自备自

带到现场备用。 

2. 凡自运展品至展地的厂家，必须严格按照主办方规定的日期或我司根据展台位置、

展品数量等因素综合考虑制定的进馆计划将所有展品送达指定卸货地点，指定运输服务商将

根据当天的进馆工作计划提前分别通知进馆时间。如因展商自己的原因导致展品及运输车辆

未能按时到达影响进馆计划或导致加班作业，所产生的展馆加班费用及机力加班费用由展商

自行承担。另，由于参展展品的组装、拆装、调试等因素造成正常工作时间内无法完成进、

出馆作业需要加班时，产生的展馆加班费用及机力加班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3．凡自运到展览场地的车辆，请严格按规定时间到达，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场地，

并及时与指定运输服务商现场工作人员联系，办理进出馆操作手续，确认全部费用。 

4. 展品包装应坚固耐用、便于运输、防雨防潮，并且唛头清晰，以免在运输中损坏。

指定运输服务商提货时若认定外包装完好，则视为正常货进馆就位；若提取时发现外包装已

损坏，将迅速告知参展单位并根据其指示处理。由于参展单位无指示或指示不及时而产生的

问题、损失及相关费用由参展单位自行承担。 

5.为保证全部展品在进出馆装卸、起吊、组装等进出馆运作中的安全，请参展商务必如

实填写申报所有展品的尺码、重量等数据。指定运输服务商对发现申报不实的展品，将按照

实际货量收取费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以及发生的其他一切费用由参展商全责承担。 

6.如参展商自带设备配套吊具，请仔细检查吊具安全坚固，并需考虑展品进出馆全过程

的耐受度。所有使用自带吊具的参展商需向中展运提交书面承诺声明，保证自带吊具的使用

安全。如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参展商自带吊具故障引发的所有后果均需由参展方自行承担！ 

7.由于本展览会货量大，闭幕后的撤馆时间短，为避免混乱，请严格执行指定运输服务

商制定的撤馆计划。 

8.参展单位应自行投保展品的往返运输、进出馆装卸及在展览仓储期间的保险。 

9.本运输指南随附《国内展品货辆量统计表》回执。请参展单位务必在 2020年 10月

17日前将此表所列各项内容填好后上交单至指定运输服务商（请随后通过电话确认指定运

输服务商是否收到该回执）。指定运输服务商将根据此表统计的货量及车辆数给参展单位预



定车辆进馆时间段，如因为参展单位未填写（或未如实填写），而未收到车辆进馆时间而影

响展品进馆，责任由参展商自负。 

10.凡委托指定运输服务商运输者，视同承认本《国内展品运输指南》中的所有条款，

运输事宜应以本《国内展品运输指南》条款为原则。最终解释权归中展运国际运输（北京）

有限公司所有。 


